

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科技项目计划和经费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经研究决定，将“公共卫生一体化联防联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”等184项区域发展、对外合作产业化、星火、创新资金等科技项目列入2020年省科技项目计划，详见附件1。该批项目采取“事前立项、事后补助”，项目验收之后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和项目投入情况给予项目补助。请按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。承担单位的先期投入按项目进行归集，经费使用按照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，项目完成后及时验收，并报送先期投入经费总决算。

将“MicroRNA-9通过自噬调控MSCs对机械性肺损伤的机制研究”等28项科技项目列入2020年度福建省科技计划，详见附件2。该批计划项目研究资助经费由福州市、厦门市科技局负责筹措。该批计划项目参照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组织实施，由福州市、厦门市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科技项目任务书，并负责做好项目的过程管理和验收工作。
将“基于胰腺癌细胞极性的siPARD6B-PEG-GE-11纳米给药系统增强吉西他滨疗效的研究”等1172项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卫生行业联合资金项目、高校联合资金项目、农科联合资金项目列入2020年省科技项目计划。经费从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卫生行业联合资金中支出3623万元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高校联合资金支出4884万元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农科联合资金支出200万元，具体项目经费及科目详见附件3、附件4、附件5和附件6。请按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经费使用按照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及补充通知等规定执行。
附件：1.2020年福建省区域发展、对外合作产业化、星火、创新资金等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科技项目计划表
2.2020年福建省科技项目计划表(福州、厦门经费自筹项目)

3.2020年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卫生行业联合资金新上项目计划与经费表（省属单位）

4.2020年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卫生行业联合资金新上项目计划与经费表（市属单位）

5.2020年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高校联合资金新上项目计划与经费表（省属单位）

6.2020年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农科联合资金新上项目计划与经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

2020年10月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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